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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学院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学院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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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学院创办于1959年，时名为普陀区教工红专学院。1977年8月迁至东新路123号，改名为普陀区教师红专学院；1979年更名为普陀区教师进修学院；1983年5月，经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成立大专建制的普陀区教育学院；1984年至1992年开设师范部，培养本区小学教师。2003年1月，学院迁至岚皋路75号现院址。
为适应现代教育发展需要，贯彻国家教育方针，深化教育改革，保障学院依法自主管理，维护教职工合法权益，全面提高学院的办学品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以及本市、本区教育政策法规，制定本章程。
第1章  总则
第一条 【学院名称与地址】本院全称为上海市普陀区教育学院，英文表述为Shanghai Putuo Education Institute ；学院地址为上海市岚皋路75号 ，邮政编码为 200063；官方网址为 http://www.ptjy.sh.cn ，注册域名为www.ptjy.sh.cn。
第二条 【学院性质与隶属关系】本院由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政府举办，普陀区教育局主管，经上海市教育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登记，具有法人资格的全日制公办教育机构，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第2章  学院理念与文化
第三条 【学院办学宗旨与使命】学院以 “办普陀人民满意教育”为宗旨，以现代教育理论为指导，顺应现代教育发展大势，为推进区域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专业支持。
第四条 【学院发展目标】学院以“专业引领，服务全局”为理念，推进研训一体，加强内涵建设，建成上海一流的示范性区域基础教育发展专业支持中心。
第五条 【教师发展目标】学院积极遵循教育规律与教师成长发展规律，以提高师德素养和业务能力为核心，全面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努力打造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并能为区域改革发展提供专业引领和支持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第六条 【学院文化】学院秉承“专业引领、服务全局”的办院理念，倡导“服务、求实、协作、进取”的院风，构建“专业、高效、民主、和谐”的学院文化。
第七条 【学院标识】学院以    为标识，（把学院的logo放上去，含义作简单表述）
第八条 【学校发展规划制定】学院按照依法治院、规范办学、自主发展的要求，定期制订发展规划，并形成和健全自评机制，促进学院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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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附则
第六十四条 【章程生效程序】 本章程经学院教代会审议，院务委员会通过，并报普陀区教育局批准同意备案之日起实施。
第六十五条 【法制统一原则】本章程若与国家法律法规相抵触的，以国家法律法规为准。
第六十六条 【章程修订程序】 本章程的修改需由院务委员会或1/3以上教代会代表提议方可进行，经教代会审议，院务委员会通过，报普陀区教育局同意备案后生效。
第六十七条 【章程解释】 本章程由院委会负责解释。
[image: image1.jpg]